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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编号：     

 

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 

对俄跨境物流体系建设研究项目 

项目委托服务合同 

技术服务类 

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 项 目  编  号 [230001HGFC[CS]20220009         

供 应 商（乙方）  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签 订 时 间 2022 年 9 月 20 日 

项目起止时间：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

签  订  地  点       哈尔滨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、法规规定，

按照招投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中标供应商承诺，甲乙双方签订本合同。 

第一条 合同标的 

采购项目一览表 

序号 产品名称 金额(元) 

1 对俄跨境物流体系建设研究项目 叁拾万元整 

人民币合计金额（大写）叁拾万元整    （小写）300000 元       

 

第二条 服务内容 

1．技术服务的目标： 围绕“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程、中俄国际运输便利化工程、

自贸区国际物流通关一体化工程和国际多式联运示范工程”，提供试点任务及试点单位

考核评估的顶层设计及报告撰写等方面的服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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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技术服务的内容： 

（1）协助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、中铁哈尔滨局及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等试点单

位完成跨境交通物流体系试点工作中的责任分工、工作计划及工作路径等工作，确保试

点按预期取得成效。 

■ 提出“跨境交通物流体系建设”试点的目标； 

■ 建立实现“跨境交通物流体系建设”试点目标的总体思路、技术路径和保障措

施； 

■ 剖析“跨境交通物流体系建设”试点工作优势及差距； 

■ 凝练试点工作推进过程中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成果。 

（2）协助指导包含试点工作的组织管理、任务实施、目标落实及成果效果等工

作，并负责撰写试点年度总结报告。 

■ 总结试点任务完成情况（实施背景、过程、组织方式、开展的主要工作、配套政

策及措施等） 

■ 总结试点任务取得的成果及经济社会效益； 

■ 分析成果先进程度（创新性、支撑性、影响性）； 

■ 分析成果示范程度（可复制性、成熟度）。 

（3）试点自评估报告咨询服务： 

■ 试点任务考核评估报告撰写负责撰写包含试点任务完成情况、实施方案预期成果

实现情况及试点实际效果等内容的报告。负责提炼成果的领先性、支撑性、影响性、新

颖性、前瞻性、可复制性、成熟度等方面的材料。 

■ 试点单位考核评估报告撰写协助指导试点单位设置组织领导机构、建立定期沟通

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，完成任务考核、获奖、标准及实现技术突破；如何建立保障机制

并负责报告撰写工作。 

     3. 技术服务的方式： 顶层设计、报告撰写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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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服务方式和期限 

1、服务方式：乙方组织专业团队，完成第二条相关内容。 

2、服务期限：2022 年 9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。 

第四条 权利保证 

1、委托人保证  

（1）甲方具有合法的权利缔结本合同，具有合法的权利能力签署并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

务。  

（2）利益冲突。甲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相关的文件将不会  

 a、与甲方的章程或其他适用于甲方的法律法规或判决等相冲突； 

 b、与甲方同第三人所签署的任何法律文件如保证协议、承诺、合同等中的义务相冲

突或导致任何违约，或使乙方的权利受到约束。 

2、受托人保证 

（1）法人地位：乙方是一家合法经营并具有良好信誉的组织，具有合法的权利能力签

署和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。 

（2）利益冲突：乙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相关的文件将不会    

a、与乙方的章程或其他适用于乙方的法律法规或判决相冲突；  

 b、与乙方同第三人所签署的任何法律文件如保证协议、承诺、合同等规定的义务

相冲突或导致任何违约，或使乙方的权利受到约束。  

第五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

（一）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、甲方有权利要求定期审查乙方的具体工作，并对相关内容提出整改意见。 

2、甲方负责协调相关地市行业管理部门的工作，应积极配合向乙方提供有关信息与资

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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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如果甲方委托乙方事件本身或者本协议的内容，与国家或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规定

和政策有冲突时，甲方可以随时终止本合同。 

（二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

1、乙方有权根据本合同的规定和项目需要，向甲方了解有关情况，调阅有关资料，向

有关职能人员调查、了解甲方现有的相关数据和资料。 

2、乙方有义务在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委托事项。如因任何原因导致乙方不能按时

完成委托事项，乙方应在原因发生之日起 7 日内通知甲方，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。在过程

中，如因不可抗力等因素导致无法按时履约，可以免责。除上述事由外，乙方如不能按期完

成委托事项，需向甲方赔付每日万分之五的迟延履行违约金。超过 15 天未完成，甲方有权

解除本协议。 

3、乙方有义务根据甲方要求，接受甲方对本项目的监督和管理。 

4、乙方在开展评审工作中，不会侵犯第三方的权利，并为第三方保守秘密。 

5、乙方应在甲方付款前，向甲方开具正规的税收发票。 

第六条 付款方式和期限 

1、资金性质：预算内资金。 

2、付款方式：   一次性支付；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的 100%。 

第七条 合同的变更、终止与转让 

1、除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 50 条规定的情形外，本合同一经签订，甲乙双

方不得擅自变更、中止或终止。 

2、乙方不得擅自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。 

第八条  合同争议解决 

1、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

如协商不能解决，可向哈尔滨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。 

第九条 签订本合同依据 






